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许忠桂

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许忠桂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合计

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３

，

９９３

，

４０３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０％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许忠桂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９－２０ １４．５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５％

许忠桂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９－２０ １４．９３ ２４４

，

７０３ ０．１２％

许忠桂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９－１９ １４．９４ ８９９

，

３００ ０．４３％

许忠桂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９－１５ １５．０３ ８４９

，

４００ ０．４０％

合计

３

，

９９３

，

４０３ １．９０％

上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之前未减持公司股份。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许忠桂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６

，

９５６

，

３３９ １２．８５％ ２２

，

９６２

，

９３６ １０．９４％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

，

９５６

，

３３９ １２．８５％ ２２

，

９６２

，

９３６ １０．９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遵守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承诺最低减持价格。

４

、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忠桂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２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６０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７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６．３

元）；对于其他

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８００＊＊＊３３２

上海力鸿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８７９＊＊＊１１１ ＢＩＬＴ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 ８７９＊＊＊１１２ ＤＩＮＧＨＵＩ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 ８００＊＊＊９１６

上海鼎亦投资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２

号大街

５２

号 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邵际生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１６３９０９３

、

８１６３９１７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１６３９０９６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747

证券名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2011-23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

转让事项获得批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日前，公司大股东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显集团

"

）收到大连市国资委下发的大政【

2011

】

103

号文件，即《大连市

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的批复》（详见公司

2009-26

号、

2010-10

号、

2010-11

号、

2011-04

号和

2011-

12

号公告），该批复同意《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深化改革的可行性研究方案》和《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合同书》。

大显集团国有股权转让后，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大显集团

70%

的股权，沈阳新思科自动化有限公司、深圳金桥

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大显集团

15%

的股权，目前大显集团正在办理股权工商变更。

详见以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披露义务人的《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７

证券简称：大连控股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大连控股

股 票 代 码：

６００７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远大居住区

Ｃ

区北端

１５Ｈ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远大居住区

Ｃ

区北端

１５Ｈ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４３２５１８

签署日期：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

告书》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

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大连大

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北京新纪元

／

本公司 指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大连市国资委 指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

／

大连控股 指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大显集团 指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信托 指 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新美丰 指 沈阳新美丰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沈阳新思科 指 沈阳新思科自动化有限公司

圣星网络 指 深圳市圣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英特纳 指 沈阳英特纳科技有限公司

金都房地产 指 北京金都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金桥信 指 深圳市金桥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中恒基 指 深圳市中恒基贸易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合同书 指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的《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合同书》

本次收购

／

本次交易 指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其持有的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

的国有股权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公开征集的方式转让给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的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由于收购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持有的大连大显集团限公司

５０％

的国有股权， 导致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从而间接收购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

本报告书

／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准则

１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收购报告书》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名称：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远大居住区

Ｃ

区北端

１５Ｈ

３

、法定代表人：代威

４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２５２２

６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８

、营业期限：自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９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对工业、农业、商业、房地产、文化信息产业、高科技、医药工程、运输工程项目的

投资管理；信息咨询；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购销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电器设备、通讯设备（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木材、矿

产品、化工轻工材料、工艺美术品、百货。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００２２０１７８

号

１１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远大居住区

Ｃ

区北端

１５Ｈ

１１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９

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４３２５１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分别为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沈阳新美丰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９９．９％

、

０．１％

的股权。

２

、中诚信托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２４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邓红国，经营

范围是资金信托；动产、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

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

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

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３

、沈阳新美丰的基本情况

沈阳新美丰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田毅，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为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诚信托系接受沈阳新思科自动化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北京新

纪元股权的受托人，中诚信托应按沈阳新思科的指令行使股东权利。 中诚信托与沈阳新思科签订的《财产信托合同》及相关补充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信托财产为北京新纪元股权（出资额为

１４

，

９８５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９９．９％

）。 信托财产的管理方式由委

托人确定。 受托人应根据委托人的书面指令以自己的名义管理信托财产。 受托人应根据委托人的书面指令按照北京新纪元《公司

章程》及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及履行股东义务。 受托人委派人员出席北京新纪元股东会、或作为北京新纪元董事候

选人时，应事先告知委托人，委托人有权向受托人推荐相应人员。 受托人报酬为

１００

万元

／

年。 信托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沈阳新思科系接受深圳市圣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其持有北京新纪元股权，圣星网络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 圣星网络

与沈阳新思科的《股权代持协议书》签订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主要内容如下：圣星网络委托沈阳新思科作为北京新纪元的名义持有人

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圣星网络南昌委托新思科代为行使股东权利的权限包括：管理方式由新思科确定，并以北京新纪元股

东的身份，对公司进行管理参与其相应活动；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出席股东会行使表决权，以及享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授予

股东的其他权利。 圣星网络作为北京新纪元的实际出资人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新思科仅以自身名义

对北京新纪元进行经营、管理。 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期间，沈阳新思科系接受代威的委托代其持有北京新纪元股权，

代威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

圣星网络系自然人代威投资的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

综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代威。

代威，性别男，民族汉，出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会计系，现任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大显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大连东芝电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圣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代威除持有圣星网络

１００％

的股权外没有控制其他公司或企业股权。 圣星网络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

比例

深圳市圣星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３００

网络技术开发、网络游戏软件研发（不含互联网上

网服务）

１００％

（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

司）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财务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无下属企业，本公司的核心业务主要是对工业、农业、商业、房地产、文化信息产业、高科技、医

药工程、运输工程项目的投资管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财务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度及最近一期的简要财务状况及盈利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５７７

，

６３２

，

４７１．４２ １

，

５６４

，

９８４

，

７２６．３４ ２

，

５７７

，

８５９

，

５１３．４３ １

，

３５６

，

２５２

，

０７０．３４

负债总额

８９

，

３０２

，

８１４．００ ３４

，

１８３

，

６６９．５３ ２

，

３７９

，

４３８．１６ ２６５

，

５４８

，

９２２．８５

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７７

，

６３２

，

４７１．４２ １

，

５３０

，

８０１

，

０５６．８１ ２

，

５７５

，

４８０

，

０７５．２７ １

，

０９０

，

７０３

，

１４７．４９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０ ０ ０

营业利润

３

，

７２８

，

６００．６１ ７２５

，

０４４

，

１５９．７８ ２６７

，

１３４

，

８８１．６５ ７

，

５１５

，

３７２．１２

利润总额

３

，

７２８

，

６００．６１ ７２５

，

０４４

，

１５９．７８ ２６７

，

１３４

，

８８１．６５ ７

，

５１５

，

３７２．１２

净利润

３

，

７２８

，

６００．６１ ５４１

，

５３３

，

８３８．９８ ２０４

，

４２７

，

５０６．２７ ７

，

５１５

，

３７２．１２

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２０ ３５．３８ ７．９３ ０．６８

资产负债率（

％

）

５．６５ ３１．８１ ０．０９ １９．５８

注：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最近五年之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代威 男 总经理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王晓光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无

杨庆斌 男 董事 中国 辽宁省大连市 无

李熙微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无

赵文杰 女 监事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不存在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不存在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权

益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大显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主营业务是电子产品（含电话机、网络设备、

ＶＣＤ

机、

ＤＶＤ

机、电视机）及零部件开发、生产、销

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疗器械、化工产品生产、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是一个集视像、通信信息以

及关键零部件产品为主、技工贸于一体的大型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２００４

年，大显集团由于受到国家宏观调控及产品升级换代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亏损；

２００５

年，大显集团的贷款引发了债权银

行的债务危机，大显集团进一步陷入发展的困境。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大显集团开始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革，引入三家战略投资者，其中北京

新纪元出资

１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沈阳英特纳出资

０．７５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５％

，金都房地产出资

０．７５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５％

，

同时协商决定大连市国资委持有的大显集团的

５０％

的国有股权将在两年内退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０

日，大显集团召开董事会，同意大显集团原股东金都房地产将持有的大显集团的

１５％

的股权转让给深圳金桥信担

保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后，金都房地产在大显集团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由深圳金桥信承接。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

日，大显集团召开董事会，同

意大显集团原股东沈阳英特纳将持有的大显集团

１５％

的股份转让给沈阳新思科，转让后，沈阳英特纳在大显集团的所有权利和义

务由沈阳新思科承接。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大连市国资委持有大显集团

５０％

股份，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公司持有

２０％

股份、沈

阳新思科自动化有限公司持有

１５％

股份、深圳金桥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５％

股份。

通过本次收购，北京新纪元希望凭借自身的投资管理平台和投资管理经验，积极为大连控股构建融资平台，以电子加工制造

业为基础，向能源开发、金融投资、房地产等产业拓展，成功架构起大连控股现代电子产品加工、能源开发、金融、房地产四大业务

体系。同时，北京新纪元也希望为上市公司提供坚实的资产和融资后盾，提高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通过本次收

购，北京新纪元将成为大显集团的控股股东，大连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代威。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有股份的计划。 若今

后拟进行进一步增持或处置已有股份或因非公开发行或为保持对上市公司控股地位等因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大连控股权

益发生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时间

１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通知大显集团进入企业改制程序。大显集团企业改制项目启

动。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６

日，大显集团召开第一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实行股权多元化改革协议书》。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７

日，大显集团召开第一届第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实行股权多元化改革协议书》。

４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大连市国资委与北京新纪元、沈阳英特纳和金都房地产签署了《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实行股权多元化改

革协议书》，第六条约定：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有关大显集团股权多元化的统一部署，以及根据该部署由本协议各方所签订的《大

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实行股权多元化框架协议书》，协议四方一致同意，在大显集团股权多元化完成后，大连市国资委持有的

２．５

亿

元国有股权将在两年内退出。 大连市国资委所持股权的退出步骤将根据股权多元化的进展情况而定。

５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出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实行股权多元化改革的批复》（大政

［

２００６

］

７７

号），同意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调整股权结构、增加注册资本的方式实行股权多元化改革。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原则通过大显集团国有股权转让的总体方案。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深化改革工作的会议纪要》，会议原则同意大连大显集

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的总体方案，原则同意大连市国资委持有大显集团

５０％

的国有股权有偿转让给北京新纪元，对企业资产

评估基准日、转让方式等，可按照总体方案在框架协议书中明确。

８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大连市国资委与北京新纪元签署了《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

９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大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北京新纪元与大连市国资委签订的《大连大显集团有限

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

１０

、大连市国资委持有大显集团

５０％

的国有股权有偿转让公开征集受让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大连产权交易所发布了公告，并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进行了登记。

１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审定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会议纪要》，会议原则同意大

连市国资委持有大显集团

５０％

国有股权，经公开征集有偿转让给北京新纪元，转让价格依据北京新纪元全部支付大显集团职工及

离退休等相关人员安置费用、大显集团经资产评估核准后的净资产（

－９２５．３１

万元），按零值实行转让。 原则同意北京新纪元在前期

存入

１．５

亿基础上，再向市国资委指定银行账户存入

０．５

亿元，作为大显集团职工及离退休人员的安置费用。

１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大连市体制创新改革领导小组出具 《关于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可行性研究方案的审定意

见》（大体创［

２０１１

］

１

号），原则同意《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可行性研究方案》、《大连大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

转让合同书》。 同意大连市国资委转让其持有大显集团

５０％

国有股权，经公开征集有偿转让给北京新纪元。

１３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北京新纪元第九届第一次股东会审议了关于本次股权收购的议案，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接受大连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的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

１４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大连市国资委与北京新纪元签署了《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合同书》。

１５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同意大连大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的批复》（大政【

２０１１

】

１０３

号），原

则同意《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深化改革的可行性研究方案》和《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合同书》。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北京新纪元持有大显集团

２０％

的股权，通过大显集团间接持有大连控股

２．８１８％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北京新纪元将持有大显集团

７０％

的股份，通过大显集团间接持有大连控股

９．８６３％

的股权。

二、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当事人

甲方：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乙方：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鉴于：（

１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是大连市国资委依法拥有

５０％

的国有股权的企业；（

２

）北京新纪元是依法在中国境内注册并

核发经营的公司制企业，依法拥有大显集团

２０％

的股权；（

３

）大连市人民政府同意大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大显集团

５０％

的国有股

权全部转让，北京新纪元是大连市国资委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公开征集的大显集团实行国有股权转让的受让方；（

４

）大连市人民政

府已经原则同意国资委和北京新纪元签订的《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

２

、转让价款

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审计和评估基准日，大显集团财务审计确认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５

，

４２３．４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２４

，

６２５．６０

万元，所

有者权益为

－１１９

，

２０２．１７

万元，资产评估的资产总额为

２２３

，

７００．２９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２４

，

６２５．６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２５．３１

万元。大连市国

资委同意在北京新纪元全部支付本次大显集团国有股权转让职工及离退休等相关人员的安置费用条件下， 参照大显集团经资产

评估核准后的净资产，按照零价格将大连市国资委持有的大显集团

５０％

的国有股权转让给北京新纪元。

３

、价款支付

大显集团（含其全资、控股、参股企业）职工及离退休等相关人员的安置费用全部由北京新纪元筹措解决。 职工及离退休等相

关人员先期安置费用先从北京新纪元存入大连市国资委指定的银行账户的

１．５

亿元货币中支付。 在大连市国资委持有大显集团的

国有股权转让经审批机关批复前，北京新纪元将再向大连市国资委指定的银行账户存入

０．５

亿元货币，作为大显集团职工及离退休

等相关人员的安置费用。 如实际需要支付的安置费用超出

２．０

亿时，北京新纪元保证在

５

日内将超出部分资金存入大连市国资委指

定的银行账户。

４

、债权债务责任

甲方持有大显集团

５０％

的国有股权转让后，大显集团变更为非国有股东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存续企业承担转让前大显集团

的全部债权债务（含或有债务）。

５

、相关问题处理

（

１

）乙方承诺在本合同签定后

７

个工作日内，保证法院依法彻底解除大连辽无二电器有限公司和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为

大显集团的贷款担保责任。

（

２

）大显集团代为管理的大连市电子工业管理局教育中心（含其下属单位）不在本次大显集团国有股权转让的范围。 大连市电

子工业局教育中心在审批机关确定其归属未全部迁出前， 乙方同意大显集团许可大连市电子工业局教育中心继续按照原途径租

用其校舍，开展正常教学活动。

（

３

）大显集团代为管理的大连电子研究所（含其下属企业）不在本次大显集团国有股权转让的范围，由甲方授权单位接收管

理，乙方协助做好交接工作。

（

４

）大显集团用地中，现被市政府列为收储范围内的革镇堡土地，按照本次国有股权转让前的土地性质和评估价格进行收储。

（

５

）乙方承诺在大显集团国有股权退出

５

年内，大显集团的上市公司大连控股总部仍设在大连市辖区内，保证不迁址。

（

６

）乙方承诺大显集团国有股权退出后，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突出主业，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

吸引人才，稳定队伍，加强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

７

）甲方承诺在大显集团国有股权退出后，继续给予大显集团多方面支持，促进大显集团健康快速发展。

（

８

）经审批机关对大显集团国有股权转批复后，乙方负责到登记机关办理本次国有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甲方予以配合。 届时，

大显集团更换甲方委派的董事、监事。

５

、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定之日起生效。

三、变动股份的权利受限制情况

大连控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开始实施，大显集团在大连控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承诺其所持有大连控股

的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除此之外，大显集团持有大连控股

的股份不存在其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北京新纪元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将继续履行大显集团在大连控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的上述承诺。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大连市国资委将不再持有大显集团的股份， 大连市国资委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将发生变

化，北京新纪元将持有大显集团

７０％

的股份，代威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来源

北京新纪元为本次股权协议转让所支付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无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资金，也

没有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

二、支付方式

北京新纪元根据与大连市国资委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书》所约定的股份交割及价款的支付方式，支付本次股权协议转让的

转让价款。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或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新纪元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或调整大连控股主营业务的计划。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进行处置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新纪元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大连控股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处置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新纪元没有拟改变大连控股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本次重组完成后，北京新

纪元将通过大显集团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大连控股推荐合格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由大连控股股东大会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进行董事会、监事会的选举，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北京新纪元与大连控股其他股东之间未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新纪元没有对大连控股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新纪元没有对大连控股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新纪元没有在本次收购完成后针对大连控股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北京新纪元不排除其他对大连控股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北京新纪元将成为大显集团第一大股东，其与大连控股之间仍将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业务独立、

财务独立和机构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对大连控股的独立经营能力无实质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大连控股仍将在采购、生产、销售和知识产权

方面保持独立。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新纪元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大连控股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北京新纪元在本次间接收购事项股权过户完成后，有如下承诺：

１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控股、参股、联营等方式直接、间接或代表任何人或单位从事与大

连控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如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大连控股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

竞争的，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大连控股，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大连控股，以确保大连控股及其全体股东利益

不受损害。

２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大连控股产生同业竞争，并承诺将促使其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

单位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大连控股产生同业竞争。

（二）持续关联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新纪元及其关联方并未与大连控股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已在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公司授权决策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方面建立健全了相关规章制度，以确保关

联交易的合法性与公允性。

北京新纪元在本次间接收购事项股权过户完成后，有如下承诺：

北京新纪元将尽量避免本公司及其关联方同大连控股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

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

过关联交易损害大连控股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 北京新纪元及其关联企业与大连控股不存在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大连控股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资产交易（前述交易金额按累计金额计算）；也不存在与大连控股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二、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新纪元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

排的情况。

三、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新纪元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任何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大连控股股票情况

北京新纪元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未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大连控股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大连控股股票情况

经自查，北京新纪元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权益变动公告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大连控

股股票行为的情况。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经深圳市华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深华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２３

号、深华图审

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９２

号、深华图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７６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表如下：

１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１－６－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６

，

７２９

，

３４１．４６ ６

，

５０３

，

５７４．２８ ２

，

９６２

，

１６４．３１ ４

，

６１３

，

７１３．９２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７４０

，

５４２

，

０３９．１５ ６８１

，

８２０

，

１９０．９５ １２

，

４２６

，

３２０．０６ ６７１

，

５０３．４９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８９７

，

２７１

，

３８０．６１ ８３８

，

３２３

，

７６５．２３ １５

，

３８８

，

４８４．３７ ５

，

２８５

，

２１７．４１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５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３８８

，

０４５

，

８１８．００ １

，

１８１

，

２３２

，

３９９．８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４７

，

４８８

，

２９７．８３ １４７

，

４８８

，

２９７．８３ １７３

，

４２３

，

８８１．２５ １６８

，

４８９

，

０７５．５３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６７２

，

７９２．９８ ７７２

，

６６３．２８ １

，

００１

，

３２９．８１ １

，

２４５

，

３７７．５６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油气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６８０

，

３６１

，

０９０．８１ ７２６

，

６６０

，

９６１．１１ ２

，

５６２

，

４７１

，

０２９．０６ １

，

３５０

，

９６６

，

８５２．９３

资产总计

１

，

５７７

，

６３２

，

４７１．４２ １

，

５６４

，

９８４

，

７２６．３４ ２

，

５７７

，

８５９

，

５１３．４３ １

，

３５６

，

２５２

，

０７０．３４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１－６－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６４

，

２００．００ ２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１

，

３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

２７

，

３６８

，

０８５．５０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８９

，

３０２

，

８１４．００ ６

，

３５１

，

３８４．０３ ２

，

０９３

，

４３８．１６ ２６５

，

２９７

，

６２２．８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８９

，

３０２

，

８１４．００ ３４

，

１８３

，

６６９．５３ ２

，

３７９

，

４３８．１６ ２６５

，

５４８

，

９２２．８５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８９

，

３０２

，

８１４．００ ３４

，

１８３

，

６６９．５３ ２

，

３７９

，

４３８．１６ ２６５

，

５４８

，

９２２．８５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５１３

，

９３２

，

７４９．４３ ５６０

，

１３２

，

７４９．４３ ２

，

１４６

，

３４５

，

６０６．８７ ８６５

，

９９６

，

１８５．３６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８０

，

２３６

，

０７９．６６ ８０

，

２３６

，

０７９．６６ ２６

，

０８２

，

６９５．７６ ５

，

６３９

，

９４５．１３

未分配利润

７４４

，

１６０

，

８２８．３３ ７４０

，

４３２

，

２２７．７２ ２５３

，

０５１

，

７７２．６４ ６９

，

０６７

，

０１７．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４８８

，

３２９

，

６５７．４２ １

，

５３０

，

８０１

，

０５６．８１ ２

，

５７５

，

４８０

，

０７５．２７ １

，

０９０

，

７０３

，

１４７．４９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

，

５７７

，

６３２

，

４７１．４２ １

，

５６４

，

９８４

，

７２６．３４ ２

，

５７７

，

８５９

，

５１３．４３ １

，

３５６

，

２５２

，

０７０．３４

２

、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中：营业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５

，

２７１

，

３９９．３９ ９

，

１６２

，

６４９．６７ ６

，

４９７

，

１４１．５２ ３

，

１４１

，

１４３．０６

其中：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５

，

２７１

，

０３５．３７ ９

，

１７５

，

２１３．４７ ６

，

５０３

，

１１６．６５ ３

，

１７５

，

３１６．９２

财务费用

３６４．０２ －１２

，

５６３．８０ －５

，

９７５．１３ －３４

，

１７３．８６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４

，

２０６

，

８０９．４５ ２７３

，

６３２

，

０２３．１７ １０

，

６５６

，

５１５．１８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２３

，

７４１

，

０２３．４２ ２

，

７４０

，

２４５．７２ ３

，

３７３

，

９４７．９８

三、营业利润

３

，

７２８

，

６００．６１ ７２５

，

０４４

，

１５９．７８ ２６７

，

１３４

，

８８１．６５ ７

，

５１５

，

３７２．１２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

３

，

７２８

，

６００．６１ ７２５

，

０４４

，

１５９．７８ ２６７

，

１３４

，

８８１．６５ ７

，

５１５

，

３７２．１２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８３

，

５１０

，

３２０．８０ ６２

，

７０７

，

３７５．３８

五、净利润

３

，

７２８

，

６００．６１ ５４１

，

５３３

，

８３８．９８ ２０４

，

４２７

，

５０６．２７ ７

，

５１５

，

３７２．１２

３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

，

０４５

，

７２３．８４ １

，

６５８

，

２５０．００ １

，

２７５

，

１０２．００ １

，

１２９

，

２０１．７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７

，

３６８

，

０８５．５０ １５６

，

１４２

，

２３５．３０ ６２

，

７０７

，

３７５．３８ ７２

，

３５６．９３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５

，

４７９

，

５６７．９５ ８２０

，

０３８

，

２０４．７３ ２７９

，

９０２

，

２９３．０３ １

，

６５１

，

２６３．１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３

，

８９３

，

３７７．２９ ９７７

，

８３８

，

６９０．０３ ３４３

，

８８４

，

７７０．４１ ２

，

８５２

，

８２１．７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３

，

８９３

，

３７７．２９ －９７７

，

８３８

，

６９０．０３ －３４３

，

８８４

，

７７０．４１ －２

，

８５２

，

８２１．７６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９６６

，

６３６

，

２００．００ ３３０

，

８６２

，

６４６．４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７４３

，

９００．００ １３

，

５６５

，

１３４．４０ ７

，

２８２

，

５６７．２０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４

，

１７３．８６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１

，

３８０

，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４

，

４２７

，

７８０．８０ ７

，

３１６

，

７４１．０６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１３

，

６４０．０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２

，

１９４

，

５６０．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

１９４

，

５６０．００ １３

，

６４０．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１

，

３８０

，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２

，

２３３

，

２２０．８０ ７

，

３０３

，

１０１．０６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５

，

１１９

，

１４４．４７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５

，

１１９

，

１４４．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０

，

２７２

，

７８４．０７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

２７２

，

７８４．０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５

，

１１９

，

１４４．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

２７２

，

７８４．０７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２５

，

７６７．１８ ３

，

５４１

，

４０９．９７ －１

，

６５１

，

５４９．６１ －５

，

８２２

，

５０４．７７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６

，

５０３

，

５７４．２８ ２

，

９６２

，

１６４．３１ ４

，

６１３

，

７１３．９２ １０

，

４３６

，

２１８．６９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６

，

７２９

，

３４１．４６ ６

，

５０３

，

５７４．２８ ２

，

９６２

，

１６４．３１ ４

，

６１３

，

７１３．９２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需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北京新纪元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也不存在根据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

露的其他信息。

北京新纪元因为本次股权协议转让事宜而进行的本次权益变动所披露的主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况，且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与签署

北京新纪元就本报告书签署了声明，对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了承诺和保证。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代 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２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监、高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组事宜开始接触的时间、进入实质性洽谈阶段具体情况的说明

４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大连市国资委签署的《国有股权转让合同》

５

、大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同意大连大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的批复》

６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心企业、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说明

７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后续发展计划的说明

８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与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说明

９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

１０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重大交易情况的说明

１１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查报告

１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证明

１３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１４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１５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１６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最近

５

年没有受到处罚的承诺函

１７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报表

１８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说明

１９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本次申报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二、备置地点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远大居住区

Ｃ

区北端

１５Ｈ

公司名称：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 丛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４３２５１８

２

、上市公司：

通讯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后革街

４１１

号

公司名称：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薇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４３４６６９９－６６０４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

股票简称 大连控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远大居住区

Ｃ

区

北端

１５Ｈ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

境内、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

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９

，

９９２

，

７７４

股 持股比例：

２．８１８ ％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７４

，

９８１

，

９３５

股， 变动比例：

７．０４５％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

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

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

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

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代 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1

年

9

月

22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11-042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奖励和研发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和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下达工业企业上市奖励资金的通知》（川财建

〔

2011

〕

187

号）和《关于下达

2011

年第一批省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及项目计划的通知》（川财建〔

2011

〕

109

号）文件精神，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收到射洪县财政局拨付的上市奖励资金

200

万元、

2011

年第一批产业技

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32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收到的上市奖励资金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

当期损益，按照

15%

的税率扣缴所得税后，预计该项奖励资金将增加公司

2011

年度净利润

170

万元。 公司本次

收到的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32

万元将作为递延收益，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498

证券简称：

*ST

丹化 公告编号：

2011-11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

2010

年

4

月

22

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有关法院破产重整计划执行

完毕的公告中日期表述有误，现更正如下：

原文

:"

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收到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丹民三破字第

2-26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主要内容如下：

"┅┅"

。

更正后

:"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收到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丹民三破字第

2-26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主要内容如下：

┅┅"

。

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股票编码：

002073

股票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1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5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

使

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截至

2009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已将

5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使

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截至

2010

年

7

月

29

日，公司已将

5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使用期

限不超过六个月。 截至

2011

年

3

月

24

日，公司已将

5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即在

2011

年

9

月

30

日之前归还）。 截至

2011

年

9

月

20

日，公司已将

5000

万元资金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534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5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变更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收到子公司浙江西子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西子能源

"

）通知：经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西子能源公司名称变更为

"

浙江焕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

，

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005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临

2011-034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1

、按照重庆市政府环境保护、产业布局和规划的要求，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

司

"

）积极实施环保搬迁战略，截至

2011

年

9

月

22

日止，本公司在重庆市大渡口区的所有生产设施已顺利关停

完毕，本公司的主要生产活动转移至重庆市长寿区江南镇。

2

、经

2011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本公司的注册地已迁往重庆市长寿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钢城大道一号，邮编：

401258

。本公司的办公地址将于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搬迁至重庆市长寿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钢城大道一号之管控大楼。

3

、根据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环保搬迁的相关损失的补偿承诺，本公司将于近期聘请

会计师，以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本公司的搬迁损失进行专项审计。

4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及搬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2

日

股票代码：

000030

、

200030

股票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公告编号

: 2011-047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由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相关媒体报道了对个别股东一些情况的质疑，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该事项进行核查，经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开市起

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158

证券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0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发行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的公司债券申请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核准通知后另行公

告。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2

日


